
草拟“四技”合同的注意事项
一、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合同可申请免税

合同名称中有研究、分析、影响之类的用语，交付的成果中没有新技术产生的属于咨询合

同，不免税。软件开发合同中避免含有“软件产品”的字样，以避免误认为销售合同。

二、技术开发合同注意要点

1.不予认定为技术开发的合同如下：

（1）特殊技术要求的工艺编制、新产品试制中的工艺技术指导，以及其他工艺流程的改进

设计；改进产品结构、改良工艺流程、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等合同属于技术服务；

（2）合同标的为乙方已经掌握的技术方案，包括已完成产业化开发的产品、工艺、材料及

系统的，不认定为技术开发合同；

（3）单纯以揭示自然现象、规律和特征为目标的基础性研究项目所订立的合同，以及软科

学研究项目所订立的合同，不予登记；

（4）文化、艺术、美术类的创作不属于技术开发合同。

2.技术开发关键条款撰写注意要点

技术开发合同的定义：当事人之间就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和新品种及其系统

的研究开发所订立的合同。

（1）第一条，通过认定的关键条款，一定要体现创新性。例如“采用……方法开发或设计……

系统；基于……原理研发……设备或材料”。“技术目标、技术内容、方法和路线”必须有具

体的指标要求，不能空缺，不可过简，要求逻辑严谨（注意时态），每小点 300 字左右叙述，

突出技术参数与关键词，“技术方法和路线”分（1）（2）（3）点详细描述；

（2）第五条，软经费和其他费用要区分。适用退税政策的经费：开发费、设计费、测试费、

安装费、咨询费、工资等软经费。设备费、材料费、样品样机费用不能免税，如有，需列明，

并与合同第十二条、第十八条相对应。研究开发经费如分期支付的必须明确支付方式和时间；

（3）第十二条，研究开发成果交付的形式及数量一定要明确每种成果的数量。如有交付样

品样机样品的需在第五条和第十二条写明样机样品经费；

（4）第十八条，如经费中涉及设备费、材料费，此条填写归甲方或乙方所有；如经费中不

涉及设备费、材料费，本条改为如下描述“本合同不涉及利用研究开发经费购置与研究开发工

作有关的设备、器材、材料等财产”；

（4）第二十一条，后续改进产生的相关利益分配需明确并注意甲乙双方利益对等；

（5）第二十六条，如有合同组成部分需作为合同附件一并盖章提供。

3.申请认定登记的技术合同，当事人约定提交有关技术成果的载体，不得超出合理的数量

范围。技术成果载体数量的合理范围，按以下原则认定：

（1）技术文件（包括技术方案、产品和工艺设计、工程设计图纸、试验报告及其他文字性

技术资料），以通常掌握该技术和必要存档所需份数为限；

（2）磁盘、光盘等软件性技术载体、动植物（包括转基因动植物）新品种、微生物菌种，

以及样品、样机等产品技术和硬件性技术载体，以当事人进行必要试验和掌握、使用该技术所

需数量为限；

（3）成套技术设备和试验装置一般限于 l-2 套。

4.计算机类和医药类的注意事项

（1）软件计算机类：



计算机软件服务有以下情况不能认定为技术开发：①将已有较为成熟的软件适用到相应的

硬件设备上；②功能比较单一的网站系统软件编制合同；③系统升级、调试、培训、维护等；

④安全防范、软件升级、故障处理等；⑤从事软件外包业务在委托方总体设计安排下，利用自

有技术方案进行软件编制。

（2）医药类：

①对完成药学、药效学、药理毒理及临床试验等全过程的医药研发工作所订立的合同，符

合《技术合同认定规则》中技术开发合同规定的，可以认定为技术开发合同。②凡订立的合同

中，含有药学研发的，对药的合成工艺、提取方法、稳定性等研究内容，符合《技术合同认定

规则》中技术开发合同规定的，可以认定技术开发合同。

三、技术咨询合同注意要点

（1）“咨询方式”为运用科学知识和技术手段进行的分析、论证、评价和预测；

（2）“工作成果”为提供咨询报告和意见；

（3）以经济分析、法律咨询、社会发展项目论证、评价和调查所订立的合同不属于技术咨

询合同。

四、技术服务合同注意要点

（1）合同标的是解决特定技术问题的项目才是技术服务合同，工作成果要有具体的质量和

数量指标；

（2）标的为采用常规手段，从事标准化计量分析测试的不属于技术服务合同。

五、其他注意要点

1.明确约定知识产权权属

（1）对于技术转让合同，请写清楚转让的是申请权还是所有权；

（2）对于软件开发合同，请一定要写清楚软件权属约，所有权必须属于甲乙共有或甲方所

有，否则视为软件销售，不免税。同理著作权属于乙方的不免税。

（3）本条款知识产权处理方式在申请专利和技术秘密中二选一，不选择的方式填“无”或

者删除。

（4）最后的特别约定不能删，要和所选处理方式约定一致。所有权归甲方所有或双方所有。

2.争议处理方式中应该填写“提交常州仲裁委员会”，不要写“常州市”。

3.专利转让合同，均需附相关专利证书复印件一份。

4.甲乙双方信息完整

如住所地、邮编、法定代表人、联系人、手机号、邮箱等信息要完整。

5.名称、签字、盖章、日期要一致

合同签字和盖章、骑缝章要一致、齐备、完整，印章与书写名称一致；

签定日期封面与封底一致、完整；

封面合同期限写明“xxxx 年 xx 月 xx 日-xxxx 年 xx 月 xx 日”。

6.合同条目不可删除，原件合同一式陆份。

7.每个项目都应有不同的内容，项目名称与内容如有雷同不予登记认定。

8.合同有效期已过的不予登记认定，合同有效期至少超过填报认定日期 15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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